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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本

公司债券，持有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股） 间接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党彦宝 董事长

５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４９３

，

４３６

，

４７３ ６８．８０１２

２

刘元管 董事、总裁

－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８２

３

高建军 董事、常务副总裁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０９

４

卢 军 董事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０９

５

雍 武 董事、副总裁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７０

６

周凤玲 董事、财务总监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３

７

梁龙虎 独立董事

－ － －

８

郭瑞琴 独立董事

－ － －

９

赵恩慧 独立董事

－ － －

１０

夏 云 监事会主席

－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１１

柳怀宝 监事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６８

１２

何 旭 职工代表监事

－ ６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８６

１３

刘纯贵 副总裁

－ － －

１４

陈兆元 副总裁

－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０５

１５

王 敏 副总裁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７３

１６

计永锋 副总裁

－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１７

吴剑峰 副总裁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６８

１８

马元坤 副总裁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７３

１９

鲁建春 副总裁

－ － －

２０

黄爱军 董事会秘书

－ －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宝丰集团，宝丰集团持有公司

２６０

，

８４７

万股股份，占本次

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５．５７％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党彦宝，党彦宝直接持有公司

５５

，

２００

万股股份，并通过

宝丰集团及东毅国际间接持有公司

４４９

，

３４３．６５

万股股份， 直接和间接持股合

计

５０４

，

５４３．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８．８０％

。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６６０

，

０００

万股，公司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７３

，

３３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０．００％

。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

下：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宝丰集团

２６０

，

８４７ ３９．５２％ ２６０

，

８４７ ３５．５７％ ３６

个月

东毅国际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３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３６

个月

党彦宝

５５

，

２００ ８．３６％ ５５

，

２００ ７．５３％ ３６

个月

博润天成

２４

，

２５０ ３．６７％ ２４

，

２５０ ３．３１％ １２

个月

盛达润丰

２１

，

０００ ３．１８％ ２１

，

０００ ２．８６％ １２

个月

易达隆盛

２０

，

８７０ ３．１６％ ２０

，

８７０ ２．８５％ １２

个月

银海嘉汇

２０

，

１７５ ３．０６％ ２０

，

１７５ ２．７５％ １２

个月

新余宝璐

１５

，

７５０ ２．３９％ １５

，

７５０ ２．１５％ １２

个月

聚汇信

１２

，

５００ １．８９％ １２

，

５００ １．７０％ ３６

个月

银安信通

７

，

５００ １．１４％ ７

，

５００ １．０２％ １２

个月

时间创业

５

，

５００ ０．８３％ ５

，

５００ ０．７５％ １２

个月

党彦峰

３

，

６８０ ０．５６％ ３

，

６８０ ０．５０％ ３６

个月

博聚广汇

２

，

５５０ ０．３９％ ２

，

５５０ ０．３５％ １２

个月

智德汇

２

，

２５３ ０．３４％ ２

，

２５３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瑞德恒通

２

，

０４７ ０．３１％ ２

，

０４７ ０．２８％ １２

个月

智合汇

１

，

９９６ ０．３０％ １

，

９９６ ０．２７％ １２

个月

智信合达

１

，

６８２ ０．２５％ １

，

６８２ ０．２３％ ３６

个月

樊世荣

１

，

２００ ０．１８％ １

，

２００ ０．１６％ １２

个月

张长利

１

，

０００ ０．１５％ １

，

０００ ０．１４％ １２

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７３

，

３３６ １０．００％

无锁定期

合计

６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３３

，

３３６ １００％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结束后、上市前

Ａ

股股东总数的户数为

６１５

，

９５５

户，前

１０

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宝丰集团

２６０

，

８４７ ３５．５７％

２

东毅国际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３

党彦宝

５５

，

２００ ７．５３％

４

博润天成

２４

，

２５０ ３．３１％

５

盛达润丰

２１

，

０００ ２．８６％

６

易达隆盛

２０

，

８７０ ２．８５％

７

银海嘉汇

２０

，

１７５ ２．７５％

８

新余宝璐

１５

，

７５０ ２．１５％

９

聚汇信

１２

，

５００ １．７０％

１０

银安信通

７

，

５００ １．０２％

合计

６３８

，

９０２ ８７．０１％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７３

，

３３６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１１．１２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７

，

３３３．６０

万股，网上市值申购发

行

６６

，

００２．４０

万股，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

７．３６

万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２２９．３４

万股，合计

２３６．７０

万股，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

０．３２％

。

五、发行后市盈率：

２２．０７

倍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８１５

，

４９６．３２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出具了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９

） 验字第

６１００４８５３＿Ａ０１

号《验资报告》。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１５

，

４９６．３２

万元。 根据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９

）验字第

６１００４８５３＿Ａ０１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１

，

８８６．７９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５０９．４３

３

律师费用

１

，

２３１．１３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６５２．５４

５

发行手续费

２１６．４３

合计

１５

，

４９６．３２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

０．２１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

以发行股数计算）。

八、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２．９６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

比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计算）。

十、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５０

元（按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安永华明对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２０１９

）审字第

６１００４８５３＿Ａ０１

）。 公司财务

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

告日，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要经营模式、经营规模、产品、采购价格、主要客户

和供应商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的

情形。 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

计信息”及“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

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份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二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

２０１９

年度第一季度财务报表不

再单独披露。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变动（

％

）

流动资产（元）

２

，

７９４

，

０１２

，

４５２．７０ ２

，

２７５

，

７３４

，

１６５．９９ ２２．７７％

流动负债（元）

７

，

９７２

，

６１０

，

６１２．２２ ７

，

４８０

，

３２７

，

７４４．７１ ６．５８％

资产总额（元）

２８

，

３４８

，

９４１

，

２１９．１１ ２６

，

８２９

，

１５４

，

２８１．８６ ５．６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４

，

７１４

，

９９３

，

１５７．７１ １３

，

６８２

，

５８０

，

９１６．５８ ７．５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２３ ２．０７ ７．７１％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未经审计）

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３

，

１９４

，

１５３

，

７５５．１０ ３

，

１２１

，

８４３

，

９８３．５１ ２．３２％

营业利润（元）

１

，

１８５

，

３３５

，

４１１．４６ １

，

０４２

，

４５８

，

７１５．６３ １３．７１％

利润总额（元）

１

，

１８９

，

７８８

，

１４１．１０ ９４７

，

４９３

，

８７２．９９ ２５．５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０２０

，

４２２

，

０５６．６７ ８１６

，

８２６

，

２５２．６９ ２４．９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９３２

，

１３２

，

８０５．９４ ８９５

，

９８３

，

０６４．４４ ４．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１２ ２５．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１２ ０．１３５８ ３．９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１９％ ６．８７％ ０．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５９％ ７．５１％ －０．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７９

，

７６５

，

７２１．３５ ６１２

，

０３２

，

６３６．２９ ４３．７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１３ ０．０９ ４３．７４％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

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且未经年化处理。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以及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相比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增长了

４３．７４％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办理

了缓征税款， 支付的各项税费的现金流出相比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减少了约

２．９７

亿

元，导致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

其他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不存在同比变动超过

３０％

的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

经营情况正常。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

采购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

变化；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税收政策亦未发生重大

变化； 公司亦未出现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无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要求，对本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一）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签订的监管协议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本

公司简称“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简称“乙方”，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

“

１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６４１３

０１１０００１１９０４２２０１３８

。该专户仅用于焦炭气化制

６０

万吨

／

年烯烃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 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

监管事宜。

３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４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

情况。

５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超、曾春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６

、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丙方。

７

、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５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８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１５

条的要求书面通知

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９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１０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１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１２

、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

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

（二）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签订的监管协议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签订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

下：（本公司简称“甲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简

称“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

“

１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６４０５０

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９６８８８８８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焦炭气化制

６０

万吨

／

年烯烃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 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

监管事宜。

３

、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４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

情况。

５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超、曾春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６

、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丙方。

７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

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５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８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１５

条的要求书面通知

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９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１０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１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１２

、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

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

（三）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支行签订的监管协议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景苑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本公

司简称“甲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支行简称“乙方”，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

“

１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４４２５

０１００００８６００００１９４１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焦炭气化制

６０

万吨

／

年烯烃项目及偿还

银行借款的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 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

监管事宜。

３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４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

情况。

５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超、曾春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６

、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丙方。

７

、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５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８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１５

条的要求书面通知

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９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１０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１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１２

、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

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

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的议案》。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７７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保荐代表人： 黄超、曾春

项目经办人： 吴鹏、秦竹舟、程铖、彭程、沈明、李宁、秦镭、卿圣宇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5

日

（上接

A13

版）


